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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市文件附錄一所載合併財務報表乃根據美國公認會計原則編製，美國公認會計原則與巴西所
採納的會計慣例（巴西公認會計原則，為我們法定財務報表所依據的基準）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在若干方面有所不同。

此等財務報表反映自2007年起及於所呈列的最早比較期間追溯採納於合併財務報表的非控股權
益準則。非控股權益準則闡明於附屬公司的非控股權益即於合併實體的所有權權益，應於合併財務
報表列報為權益，如合併股東權益變動表及合併全面收入（虧絀）表所示。於發生若干非本公司所
能控制的事件時可贖回的非控股權益，於資產負債表按負債與股東權益之間的中間呈列方式入賬列
為可贖回非控股權益，並追溯應用於所有列示期間。

自2007年12月以來，巴西公認會計原則先後作出多次重大修改，以實現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
接軌。接軌工程將於截至2010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中完成，故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將成為
巴西採納的會計慣例。本公司預計於2010年不會終止採納美國公認會計原則。

巴西雷亞爾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我們已選擇將美元作為我們的呈報貨幣。

所有資產與負債於各結算日按收市匯率（如無，則按首個可用的匯率）換算為美元。所有收益表
賬均已按相關期間的平均匯率換算為美元。資本賬則按歷史匯率入賬。匯兌損益計入股東權益的累
計匯兌調整賬（累計匯兌調整賬）內。

如我們旗下公司的功能貨幣並非美元，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已換算為美元，而將有關報表換算
為美元所作的調整計入股東權益的累計匯兌調整內。

於2010年 6月 30日、 2009年 12月 31日、 2008年 12月 31日及 2007年 12月 31日，用於換算
巴西業務的資產及負債的匯率分別為1.8015雷亞爾、1.7412雷亞爾、2.3370雷亞爾及1.7713雷亞爾。

於截至2010年 6月 30日、 2009年 12月 31日、 2008年 12月 31日及 2007年 12月 31日止財政
期間，我們的收益表內列示的交易收益（損失）淨額（匯兌及指數化收益（損失）淨額）分別為300
萬美元、6.65億美元、（10.11億）美元及16.39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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